


信访工作理论与实践研究院理论研究项目
鉴 定 结 项 表








项 目 批 准 号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负 责 人                                 
所在学院/中心                                  
填  表  日  期          年        月         日



福建江夏学院制


填  表  说  明

一、请按照有关规定认真如实地填写表内栏目。无内容填写的栏目可空白；所填栏目不够用时可加附页；凡选择性栏目在选项上打“√”。
二、“主题词”栏需填写反映成果内容的4个以内关键词；“总结报告”的写法和要求见申请书内该栏目的“主要内容”。
三、需报送《鉴定结项表》纸质版1份（A4纸）、结项条件佐证材料。材料经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审核盖章后，报送科研处。


	
课题负责人承诺：
本人承诺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及科研规定，对本鉴定表填写的各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若填报失实、违反规定，本人将承担全部责任。
                                                                                       课题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一、数据表
	结项报告名称
	

	主    题    词 
	
	
	
	

	计划完成时间
	
	实际完成时间
	

	刊发、采纳、批示情况
	

	结 项 条 件（内容与佐证材料一致）
	[bookmark: _GoBack]

（完成以下任务之一：1.我校为第一单位的研究成果，获得厅局级以上批示、采纳或刊发；2.相关研究课题获推荐申报国家信访局年度信访理论研究项目或信访系统内部理论研究项目；3.以本项目为基础获省级及以上科研项目立项。）

	结  项  种  类
	A．正常       B．提前       C．延期       D．申请中止或撤销

	项目负责人及课题组主要成员简况

	项目负责人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出生
日期
	

	
	所在单位或部门
	
	行政
职务
	
	专业
职务
	

	
	研究专长
	
	学   历
	
	学   位
	    

	
	通讯地址
	
	邮政
编码
	

	
	联系电话
	
	E-mail
	

	课
题组
主
要
成
员
	姓    名
	单      位
	职称
	承担任务

	
	
	
	
	

	
	
	
	
	

	
	
	
	
	

	
	
	
	
	

	
	
	
	
	

	
	
	
	
	



注：课题组主要成员须同申请书及校科研系统登记的一致（若曾申请变更、请附变更证明）。

二、总结报告
	[bookmark: OLE_LINK1]   主要内容：1.项目预期研究计划的执行情况；2.成果的应用价值以及社会影响和效益 ；4.成果存在的不足或欠缺，尚需深入研究的问题等。（可加页）



















































三、研究报告
	主要内容：针对本项目主题开展的研究报告。（可加页）



















四、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或部门审核意见
	主要内容提示：1、是否同意项目负责人意见；2、成果质量是否符合立项申请书的要求；3、鉴定结项申请材料是否符合要求；4、课题组的研究工作和自我管理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公  章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五、校科研处审核意见
	（一）初审意见：（主要内容提示：1、是否同意项目负责人意见；2、成果质量是否符合立项申请书的要求；3、鉴定结项申请材料是否符合要求；4、课题组的研究工作和自我管理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二）验收意见：（是否同意初审意见，是否同意结题。）











公  章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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